
丽水市林业局文件

丽林建复〔2023〕12 号

丽水市林业局
关于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093号建议的答复

曾梨萍代表：

您在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 093 号建议《关于加强陆

生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市级统筹的建议》收悉，市人大对

该建议高度重视，将此建议确定为 2023 年上官国明秘书长重点督

办的代表建议。市林业局成立了重点建议办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制

定了办理工作方案，积极主动与领衔代表和各会办单位沟通协调

办理建议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创新建立“政保合作”机制

自从 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，野猪泛滥给农民造成很大的损失，

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把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作为保护生态环

境、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点工作来抓。新冠肺炎疫情初期，市政

府在莲都、遂昌两地先行开展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试点（以

下简称野生动物保险），并在全市范围内相继推广野生动物保险。

2021 年，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了野生动物保险全覆盖，一定程度



- 2 -

上缓解了“人兽冲突”矛盾，确保群众人身财产损失能够及时得

到救助和补偿，有效助力山区乡村全面振兴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。

2022 年，丽水市野生动物保费 233.88 万元，保额 2.71 亿元，已

决赔案共 549 件，累计赔偿金额 235.86 万元，其中松阳县赔付率

高达 242.62%。

二、广泛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行动

1、强化宣传教育，提高公众保护意识。近年来，随着《野生

动物保护法》、《浙江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》以及《浙江省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交易和滥食野生动物的决

定》等法律法规颁布实施，林业主管部门利用电视、广播、网络

等平台，广泛开展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暨“爱鸟周”等活动。

不完全统计，2023 年累计悬挂宣传横幅 208 条，展示图画展板 97

块，发放宣传资料 1.04 万余份，全市共有 44325 人参与野生动植

物保护宣传月暨“爱鸟周”等活动，发布微信推文、短视频 38 篇。

宣传活动被中央媒体报道 1 次，省级媒体报道 2 次，其他媒体报

道 15 次。

2、爱护动物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

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保护人与自然生态平衡是我们的职责。自

2020 年以来，我市累计救护收容野生动物 1386 只，其中国家一

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9 只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632 只，

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74 只，省一般保护野生动物 471 只。救助

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主要种类有非洲灰鹦鹉、领角鸮、斑

头鸺鹠、凤头鹰，蛇鵰、草鸮、白鹇等，充分展示了人与自然和

谐共生的美好图景。在人们的保护下，野生动物资源不断丰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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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物种、新分布、新纪录不断发现。据统计，2022 年丽水市发现

瓯江小鳔鮈、百山祖老伞、小老伞等新物种，钻果大蒜芥、湘南

星为华东地区新记录。

三、深入开展统筹采购调研

1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。2022 年 8 月，丽水市制定印发了《丽

水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》，成立了丽水市野生动植

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工作领导小组，进一步完善了野生动植物综

合治理体制机制。

2、组建保护管理专家库。为充分发挥专家的专业特长及评估

咨询等能力，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专家咨询机制。2023 年 4 月，

经推荐审核，组建了以市林业局和 9 县（市、区）林业主管部门

28 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专家组成的专家库，为界定野生动物肇事

事故提供技术支撑。

3、开展实地调研。5 月 24 日，建议办理小组赴遂昌县与领衔

代表曾梨萍进行沟通，了解代表提出建议的缘由、目的及要求，

强化办理工作针对性，做到有的放矢。5 月初与各会办单位沟通并

提出会办要求，做到办理工作“五明确”。5-6 月期间，由市林业

局牵头组织市财政、市银保监、市农业、市民政等部门相关人员，

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统筹采购开展

实地调研，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林业主管部门和人大代表、政协

委员等意见建议，理清了办理思路，明确了工作措施。同时先后

与中国人保丽水分公司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丽水分公

司召开座谈会，交流承保中的问题以及优化升级保险方案措施，

为制定全市统一理赔标准体系和统筹采购方案提供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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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序推进统筹采购工作

1、争取中央资金保障。根据保险工作实际，结合建议，我局

积极争取省级以上资金支持。2023 年成功争取到中央林业草原生

态保护恢复资金 202 万元，用于全市野生动物保险统筹采购项目

支出，减轻了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负担，也为我市深化野生动物

保护管理、保障改进民生、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。

2、确保保险资金到位。根据《丽水市野生动物肇事责任保险

统筹采购工作实施方案》，2023 年保费金额约 300.8 万元，由中央

财政资金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资金共同承担，其中中央资金承

担 200 万元，各县共承担约 100.8 万元，保费比 2022 年增加约 67

万元。

3、优化理赔标准和程序。根据野生动物肇事特点，结合我市

市场化需求，经调研后决定以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两大因素确

定标准保费，同时将香榧种植等特色产业列入特色险种，满足市

场需求，构建全市统一理赔服务标准体系。一方面将理赔程序分

为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，提升保险理赔效率。其中，一般程序统

一拨打保险公司服务热线报案或直接联系理赔联系人，按正常程

序理赔；简易程序针对理赔程序繁琐，时效性差等问题，建立小

额案件快速处置模式，借助数字化理赔平台，通过线上提交理赔

材料，经审核处理，实现线上移动快赔。另一方面建立保费上浮

下调机制，设置不同的赔付率区间和调整系数，对下年度保费进

行调整，如赔付率在 70%-100%区间，保费不变；赔付率低于 70%，

保费下调 10%；赔付率在 100%至 200%之间，保费上浮 10%至 50%；

若超过 200%，则重新协商承保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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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项目采购及绩效评价。项目投保方式为丽水市森林资源保

护管理总站统筹采购，将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承保机构，承

保机构可以是单独的保险机构或保险联合体。承保机构确定后，

由投保人与承保机构签订保险合同。同时建立野生动物保险年度

绩效评价机制，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 2021 年和 2022 年野生

动物肇事保险绩效评价工作，力争 2024 年 10 月底前做好统筹采

购项目的绩效评价，全面掌握分析项目在资金绩效、服务质量、

理赔时效、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指标的绩效状况，最大程度提高财

政资金投入的有效性。根据项目推进进度，采购招标计划于 8 月

-9 月进行。

5、推行风险减量服务。在项目成熟运营后，市林业局协同全

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开展本项目“保险+服务”课题研究，建议保

险公司秉承“承保+减损+赋能+理赔”的现代化保险新逻辑，通过

构建“保险+科技+服务”的保险模式，实现项目的实时监测、动

态跟踪、事件管理、应急决策，形成安全事前研判、事中分析、

事后追踪的数字化管理，改变以往野生动物肇事事故“不能防”

的状态。

非常感谢您对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希望继

续对政府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联系人：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总站 刘伟

联系电话：0578-2188373

邮编：323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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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林业局

2023 年 7 月 27 日

主送：曾梨萍代表。

抄送：市府办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与选举任免工委、遂昌县人大常委会、市

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丽水监管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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